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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374 號 委員提案第 18903 號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為落實資訊公開、國會監督及人民參與，

建構兩岸訂定協議之標準化流程，以提升協議之公開透明度

，確保協議簽署符合國家最大利益及民眾福祉，爰制定「兩

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陳亭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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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總說明 

兩岸交流互動頻繁，自二○○八年開始兩岸已簽署二十三項協議，鑑於兩岸協議之內容與民

眾權益息息相關，社會各界期待兩岸簽署過程應有充分而適當的資訊公開、國會監督及人民參與，

為此特制定本條例，建構兩岸訂定協議的標準化作業流程，使行政機關有明確的程序及規範可資遵

循，並提昇協議的公開透明度，爭取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推動兩岸協議的信任及支持，進而確保兩岸

協議符合國家最大利益及民眾福祉。 

本條例參考兩岸歷來之談判進程實務，將談判過程區分為談判前、談判中、談判後三階段，

並明確規範相關應遵守之程序，以確保各階段均能充分落實國會監督和公眾參與，其具體內容如下

： 

(一)談判前階段： 

1.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針對談判議題所涉之國家安全影響，邀集相關機關進行初步審查

。 

2.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談判計畫，說明預

定談判之議題、目標、主要內容、推動時程規劃、國家安全影響初步審查結果、可能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及其影響評估等，委員會於聽取報告後得對所提之談判計畫提出建

議，主管機關於修正談判計畫後進行談判。 

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之方式，與相關各方

進行溝通，廣泛蒐集輿情反映，掌握利害關係人實際需求。 

(二)談判中階段： 

1.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於談判議題之業務溝通有相當進展時，行政院應召集相關機關進行

國家安全影響評估會議，進行複審。 

2.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說明兩岸進行業務溝通

進展、國家安全影響複審、利害關係人預期影響評估與政策之因應方向及談判獲得之

初步共識。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協議草案經立法院同意者，即得正式簽署

協議，但如立法院對部分條款審議時提出修正決議時，主管機關應據以續行談判，並

將談判結果報告立法院後簽署協議。 

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並應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之方式，與相關各

方進行溝通，持續聽取各界意見，並適時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兩岸談判之階段性進展、

談判之重點、預期效益與影響、利益公平分配之原則與配套措施等事項。 

(三)談判後階段： 

1.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向立法院說明協議文本之內容及其要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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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應、國家安全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協議執行之相關規劃與配套措施、利害關係人

影響評估及政策之因應措施。 

2.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並應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之方式，與相關各

方進行溝通，持續聽取各界意見，蒐集協議施行可能遭遇之問題與障礙以及利害關係

人受協議施行之影響情況與因應措施。 

3.行政院於協議正式簽署後，送立法院審議時，立法院應採逐條討論全案表決，但對部

分條文得以決議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 

4.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同意備查，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

與簽署協議對方完成換文程序後，始生效力。立法院決議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

者，應俟配套措施完成或日期屆至時，協議始得施行。 

5.協議施行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將協議執行情形與成效公開於

網站。立法院得視情況要求機關提出協議施行狀況之評估報告。 

綜上，爰擬具「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共計二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兩岸談判訂定協議應遵循之基本原則。（草案第三條） 

四、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立法院參與及監督之相關程序。（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立法院對協議草案之審議，應於九十日內完成，逾期未完成者，應由院會議決之。（草案

第六條） 

七、明定人民參與、資訊公開透明之相關程序。（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國家安全影響評估機制、審查項目及審查結果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九、明定參與或受委託辦理協議之相關人員，應辦理查核，並恪守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之迴避。（

草案第十一條） 

十、明定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查未予備查者，或立法院已對協議文本部分條款附加施

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後通過者，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之處理程序。（草案

第十二條） 

十一、明定協議生效及施行要件。（草案第十三條） 

十二、明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於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時，應一併提

出須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案。（草案第十四條） 

十三、明定協議生效後，應以適當方法周知，並刊登政府公報。（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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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明定協議之文本，應同時以雙方各自通用之文字作成。（草案第十六條） 

十五、明定協議應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集中保存。（草案第十七條） 

十六、明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將協議執行情形與成效公開於網站。（草案第

十八條） 

十七、明定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本條例有關訂定程序之規定。（草案第十九條） 

十八、明定僅適用於一次性個案而無一般性效力的兩岸協議處理方式。（草案第二十條） 

十九、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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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實現社

會公平正義，具體規範兩岸訂定協議之處理

程序，以落實談判公開透明、人民參與、國

會監督，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一、揭示本條例立法目的。 
二、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如：兩岸條例第

四條政府委託民間團體之規定、第四條之

三對受委託民間團體之指揮監督規定、第

四條之四受委託之民間團體應遵守之規定

、第五條之一未經授權不得簽署協議之規

定。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協議：指兩岸間就涉及行使公權力或政

治議題事項所簽署之文書；協議之附加議

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錄

、附錄及其他附加文件，均屬構成協議之

一部分。 
二、談判前階段：指經行政院依法授權，並

經兩岸指定之機關（構）或民間團體商議

，確認成為談判議題，但尚未展開業務溝

通及正式談判前。 
三、談判中階段：指兩岸就談判議題及內容

開始進行業務溝通，提出協議草案，至完

成正式談判，但協議文本尚未正式簽署前

。 
四、談判後階段：指兩岸協議文本簽署後，

經雙方各自完成內部核准程序，相互換文

，至協議生效後之施行階段。 

一、參考兩岸條例第四條之二第三項之規定，

明定協議之定義。 
二、為落實國會監督和公眾參與，爰參考兩岸

歷來之談判進程實務，區分為談判前、談

判中、談判後三階段，明定各階段之定義

，並具體規範各階段應遵守之程序及規範

，以確保各階段均能充分落實國會監督和

公眾參與。 

第三條 兩岸談判訂定協議，應本於對等互惠

，維護國家安全之原則，並符合憲政體制及

各項國際人權公約規範，以保障人民權益與

福祉，維護兩岸永續和平與發展。 

一、揭示兩岸談判訂定協議應遵循之基本原則

。 
二、為落實人權保障，爰明定兩岸談判訂定協

議，應符合各項國際人權公約規範，以保

障人民權益與福祉。 

第四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五條 為落實國會監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依下列各款分別規定

之各談判階段，向立法院或立法院相關委員

會進行報告： 
一、談判前階段：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

一、為落實立法院監督之角色及功能，第一項

明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

關應於各談判階段，向立法院或立法院相

關委員會進行報告。於談判前階段，主管

機關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談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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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計畫，說明預定談判之議題、目標、

主要內容、推動時程規劃、國家安全影響

初步審查結果、可能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及

其影響評估等，委員會於聽取報告後得對

所提之談判計畫提出建議，主管機關於修

正談判計畫後進行談判。 
二、談判中階段：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說明

兩岸進行業務溝通進展、國家安全影響複

審、利害關係人預期影響評估與政策之因

應方向及談判獲得之初步共識。行政院向

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協議草案經立法院

同意者，即得正式簽署協議，但如立法院

對部分條款審議時提出修正決議，主管機

關應據以續行談判，並將談判結果報告立

法院後簽署協議。 
三、談判後階段：說明協議文本之內容及其

要旨、預期效應、國家安全影響及其因應

措施、協議執行之相關規劃與配套措施、

利害關係人影響評估及政策之因應措施。 
行政院於協議正式簽署後，送立法院審

議時，立法院應採逐條討論全案表決，但對

部分條文得以決議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

期。 
已施行之協議，後續進行補充性或延續

性談判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主管機關應於簽署後，由行政院送立法

院備查。 
於立法院進行報告時，談判議題依法令

應為秘密事項者應以秘密會議進行；涉及國

家安全、國防、外交、重大經濟事項，經委

員會或院會同意，以秘密會議方式進行。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應逐一辦理，未

完成前一款應辦事項前，除經立法院同意外

，不得進行下一款之談判事項。 

，委員會於聽取報告後得對所提之談判計

畫提出建議，主管機關於修正談判計畫後

進行談判。於談判中階段，在談判獲得共

識後，行政院應向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

經立法院同意者，得正式簽署協議，但如

立法院對部分條款審議時提出修正決議時

，主管機關應據以續行談判，並將談判結

果報告立法院後簽署協議。於談判後階段

，主管機關應說明協議文本之內容及其要

旨、影響評估及因應措施等。以落實國會

的參與及監督。 
二、第一項各款明定各階段報告內容應包含之

事項，以利國會有效進行監督。其中，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於三

個階段都必須向立法院提報利害關係人之

影響評估，以確保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保障

，相關機關也必須提出相對應之配套或補

救措施。 
三、第二項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解釋理由

書意旨，以及兩岸協議之議事前例，明定

於協議正式簽署後，送立法院審議時，立

法院採逐條討論全案表決。但如立法院認

為必要時，得對部分條文決議附加施行之

配套措施或日期，以利國會監督之完整性

。 
四、第三項明定已施行之協議，後續進行補充

性或延續性談判者，因其係已施行協議之

補充或延續，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之規定。主管機關應於簽署後，由行政

院送立法院備查。 
五、第四項為維護國家利益及秘密事項，明定

談判議題依法令應為秘密事項者應以秘密

會議進行；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

重大經濟事項，經委員會或院會同意，以

秘密會議方式進行。 
六、第五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應逐一

辦理，未完成前一款應辦事項前，除經立

法院同意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

責主管機關不得進行下一款之談判事項。 

第六條 立法院對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協議草

案之審議，應於九十日內完成，逾期未完成

者，應由院會議決之。 

一、審酌兩岸談判議題關乎國家利益或民眾權

益，本條例在程序公開透明、人民充分參

與、國會充分監督等前提下，明定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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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協議草案之審議，應於九十日內完成

，逾期未完成者，應由院會議決之，以同

時兼顧立法院之監督，並掌握時效，確保

我方及民眾之利益及福祉。 

第七條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協議權責主管機

關，應依下列各談判階段，主動規劃採取可

行有效之方式，與相關各方進行溝通，其辦

理情形應納入向立法院或立法院各委員會報

告之內容： 
一、談判前階段：廣泛蒐集輿情反映，掌握

利害關係人實際需求。談判計畫內容應涵

蓋協商議題、目標、協商規劃期程、範疇

及初步協商規劃之依據等事項。 
二、談判中階段：持續聽取各界意見，並適

時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兩岸談判之階段性進

展，談判之重點、預期效益與影響、利益

公平分配之原則與配套措施等事項。 
三、談判後階段：持續聽取各界意見，蒐集

協議施行可能遭遇之問題與障礙以及利害

關係人受協議施行之影響情況與因應措施

。 

一、為回應各界對於強化兩岸談判過程中之人

民參與、資訊透明公開之共同期許，明定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

於各談判階段，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之

方式，與相關各方進行溝通。所稱可行有

效之方式，指讓利害關係之各方人士有適

切表達意見的機會，依據實務運作的經驗

，可行有效之方式，例如：採取公聽會、

說明會、相關業者訪談、徵詢相關公會意

見，或民意調查等。 
二、本條各款亦明定各階段溝通內容應包含之

事項，以落實人民參與、資訊透明公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在

與社會溝通時，應審慎評估可能受影響的

利害關係人，及其實際需求為何，以使社

會溝通發揮實質意義與效果。 
三、為利於立法院在談判各階段，亦得以最經

濟有效的方式，掌握利害相關人的需求，

爰明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

機關應將其與社會溝通之情形一併納入向

立法院或立法院各委員會報告之內容。 

第八條 談判前階段，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針

對談判議題所涉之國家安全影響，邀集相關

機關進行初步審查。 
談判中階段，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於談判

議題之業務溝通有相當進展時，行政院應召

集相關機關進行國家安全影響評估會議，進

行複審。 

一、為落實衝擊影響評估及國家安全保障，明

定國家安全影響評估之時機與權責。 
二、於談判前階段，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邀集

相關機關進行初審；於談判中階段，業務

溝通有相當進展時，行政院應召集相關機

關進行複審。 

第九條 談判議題及內容經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初審及複審，確認該談判議題及內容無危害

國家安全之虞者，始得進行後續談判程序。

有明顯危害國家安全之虞者，應即停止談判

。 

明定國家安全影響評估結果之處理方式。須經

確認該談判議題及內容無危害國家安全之虞者

，始得進行後續談判程序。 

第十條 兩岸協議之國家安全影響評估審查，

視談判議題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國防軍事。 
二、科技安全。 

一、明定國家安全影響評估審查事項，應視談

判議題內容，包括國防軍事、科技安全、

兩岸關係、外交及國際關係、對國內經濟

、相關產業、國人就業、自然及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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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關係。 
四、外交及國際關係。 
五、對國內經濟、相關產業、國人就業、自

然及生態環境、人權、原住民等之整體影

響。 
六、其他有關國家安全之重大事項。 

、人權、原住民等之整體影響。 
二、審酌兩岸談判結果，往往產生深遠、廣泛

之影響，爰於本條第六款規定「其他有關

國家安全之重大事項」之概括條款，以因

應實際需求。 

第十一條 參與或受委託辦理協議之相關人員

與民間團體，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

任用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查核，並恪守保密義

務及利益衝突之迴避。 

為確保參與或受委託辦理協議之相關人員與民

間團體，遵守本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爰明定

其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查核，並恪守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之

迴避。 

第十二條 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未通過或審

查未予備查者，或立法院已對協議文本部分

條款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後通過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即

通知協議對方，視需要作後續處理。但立法

院得撤銷對條款之保留。 
重啟談判之協議，仍應依本條例規定辦

理。 

一、明定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如未通過或

審查未予備查者，或立法院已對協議文本

部分條款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後通

過者，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

機關之處理程序。 
二、重啟談判之協議，仍應依本條例規定辦理

，爰予明定。 

第十三條 協議文本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同意

備查，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協議權責主管

機關與簽署協議對方完成換文程序後，始生

效力。 
立法院決議附加施行之配套措施或日期

者，應俟配套措施完成或日期屆至時，協議

始得施行。 

明定協議生效及施行要件。 

第十四條 協議內容涉及法律修正或應以法律

定之者，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時，應一併

提出須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案，俟完成法

律修正或制定立法程序後，協議始得施行。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協議，其效力等同

法律；經立法院備查之協議，不得與法律牴

觸。 

一、參考過去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海

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之實務運

作前例，於第一項明定，協議之內容涉及

法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於行政院核

轉立法院審議時，應一併提出須配合修正

或制定之法律案，以完善協議之相關法制

配套。 
二、明定協議與法律之關係。經立法院二讀審

議通過之協議，與法律有同一效力；至於

經立法院備查之協議，則不得與法律牴觸

。 

第十五條 協議生效後，應以適當方法公告周

知，並刊登政府公報。 
為期資訊公開、透明，明定協議生效後，應以

適當方法公告周知，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十六條 協議內容應同時以雙方各自通用之

文字作成。雙方用語不同時，得平行採用，

一、明定協議內容應同時以雙方各自通用之文

字作成；雙方用語不同時，得平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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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用語文字同一作準。 
專門性及技術性之協議內容，得約定使

用特定國際通用文字。 

兩種用語及文字同一作準。 
二、專門性及技術性之協議，因其內容涉及專

業性或技術性用語，故得約定使用特定國

際通用文字，以符合實際需求，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十七條 致送對方之協議簽署正本，應於簽

署生效後製作影本並註明本件與簽署正本無

異，連同對方致送我方之協議簽署正本，於

三十日內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保存。 

為利於協議文本之妥善保存與運用，明定協議

應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集中保存。 

第十八條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

機關應將協議執行情形與成效公開於網站。 
立法院得視情況要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提出協議施行狀況之評

估報告。 

一、為落實資訊公開透明之目的，明定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應將協議

執行情形與成效公開於網站。 
二、考量兩岸協議之議題性質不同，且協議內

容可能受後續內外在環境因素影響，使協

議之執行產生變化，須作終止協議、重啟

談判或其他必要處置，爰於第二項明定立

法院得視情況要求各該機關提出協議施行

狀況之評估報告。 
三、為落實向立法院報告協議施行成效，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與協議權責主管機關得在談

判時，要求在協議本文增列條文，明訂雙

方負有定期交換協議施行狀況資訊之義務

。 

第十九條 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本

條例有關訂定程序之規定。但其修正或變更

係依協議規定檢討者，得視需要準用其程序

之一部或全部。 

一、明定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本條

例有關訂定程序之規定。 
二、協議之修正或變更，係依協議規定檢討者

，如「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以附件方

式規範航班相關技術性安排，後續基於協

議規定檢討調整航點、班次，作成「海峽

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修正文件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係在原

協議之規範基礎下，作部分執行事項之調

整，有利業者籌辦新航線或增班，便利旅

客往來，爰於但書明定協議之修正或變更

，係依協議規定檢討者，得視需要準用其

程序之一部或全部。 

第二十條 僅適用於一次性個案而無一般性效

力之兩岸協議，不適用本條例有關談判計畫

、影響評估及審議程序，但仍應於簽署後，

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備查。 

僅適用於一次性個案而無一般性效力的兩岸協

議，例如一次性個案之人道救援，不適用本條

例有關談判計畫、影響評估及審議程序。但為

落實國會參與及監督，仍應於簽署後，由行政

院送立法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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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